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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18个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截至2003年 6月 30日的最新财务

状况资料。 

 这 18 个特派团包括：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联危核查团）军事观察组；联

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中美洲观察团）和联合国

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联合国索马

里行动（联索行动）；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联预部队）；联合国保护部队、联

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和联合国和平部队总部（联

和部队）；联合国海地支助团（联海支助团）、联合国海地民警特派团(联海民警团)；

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行政当局（东斯过渡当局）

和民警支助小组；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联合国塔吉

克斯坦观察团（联塔观察团）；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 (联安核查团)和联合国安哥

拉观察团(联安观察团)；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利观察团）；联合国乌干达-  

 
 

 
*
 本报告因关于 2004 年 3月 1日秘书长说明的决定以及到 2004 年 4月 15 日才收到财务资料而

延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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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观察团（乌卢观察团）和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联合国驻柬

埔寨军事联络队（联柬联络队）；联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团；联合国中非共

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列于本报告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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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根据 2003 年 6 月 18 日大会第 57/323 号决议，本报告载有下列已结束并已

发布最终执行情况报告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财务状况最新资料：联合国危地马拉

核查团（联危核查团）军事观察组；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联合国

中美洲观察团（中美洲观察团）和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联合

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联合国预防性部

署部队（联预部队）；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合国

预防性部署部队和联合国和平部队总部（联和部队）；联合国海地支助团（联海

支助团）、联合国海地过渡时期特派团（联海过渡团）和联合国海地民警特派团(联

海民警团)；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行政当局（东

斯过渡当局）和民警支助小组；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

联合国塔吉克斯坦观察团（联塔观察团）；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 (联安核查团)和

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 (联安观察团)；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利观察团）；联

合国乌干达-卢旺达观察团（乌卢观察团）和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

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联络队（联柬联络队）；联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团；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

团）。 

2. 大会根据第 57/323 号决议，对于下列各项维持和平行动的基金余额，请秘

书长最迟在 2003 年 6月 30 日归还截至 2002 年 6月 30 日可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

国账下的现有现金净额的 50％，即 84 446 000 美元,并决定推迟到 2004 年 3 月

31 日才归还其余 50％：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

（中美洲观察团）和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联合国预防性部署

部队（联预部队）、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合国预

防性部署部队和联合国和平部队总部（联和部队）、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

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行政当局（东斯过渡当局）和民警支助小组、联合国安

哥拉核查团(联安核查团)和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 (联安观察团)、联合国乌干达-

卢旺达观察团（乌卢观察团）和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联合国塔

吉克斯坦观察团（联塔观察团）、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和

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利观察团）。 

3. 大会后来根据 2004 年 4 月 8 日第 58/288 号决议，决定将 84 446 000 美元

的归还日期推迟到 2004 年 6 月 30 日。 

4. 如表 1 所列，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可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国账下的现有现

金净额为 178 684 000 美元，其中包括尚未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国账下的金额

84 446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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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联海特派团、中美洲观察团和联萨观察团、联预部队、

联和部队、东斯过渡当局和民警支助小组、联安核查团和联安观察团、乌卢观察

团和联卢援助团、联柬联络队、联塔观察团、过渡时期援助团、联利观察团和联

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团的综合现金状况 

（千美元） 

类别 金额 

现金资产 375 620 

减：负债 153 186 

减：将归还各会员国的款额 
a
 43 750 

  截至 2003年 6月 30日可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国账下的现有现金 178 684 

减：到 2004 年 6 月 30 日将归还各会员国的款额  84 446 

  可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国账下的现有现金 94 238 

 
 

a
 这些款额为截至2002年 6月 30日各会员国在联和部队和联海特派团的现金余额中分得的数

额，在收到这些会员国用于为战略部署储备提供资金的摊款之前，仍属待付款项（大会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92 号决议）。 

 

5. 下文表 2 显示 94 238 000 美元现金余额净额在各特派团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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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有额外现金余额的已结束特派团 

（千美元） 

特派团 金额 

联海特派团 12 065 

中美洲观察团和联萨观察团 290 

联预部队 2 898 

联和部队 43 030 

东斯过渡当局和民警支助小组 7 597 

联安核查团和联安观察团 12 698 

乌卢观察团和联卢援助团 7 690 

联柬联络队 114 

联塔观察团 1 597 

过渡时期援助团 (478) 

联利观察团 2 566 

联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团 4 171 

合计 94 238 

 

6. 为了维持特派团行动而于 2003 年 6月 30 日至 2004 年 3月 31日期间借贷并

在 2004 年 3 月 1 日说明中开列的总额 1.52 亿美元贷款，已经全额偿还，没有对

上述现金余额产生消极影响。 

7. 如下文表 3所示，由于一些摊款尚未缴纳，本报告载列的 18 个特派团中有 6

个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现金赤字共约 1.01 亿美元。此外，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过渡时期援助团特别账户中报告的 19 015 000 美元现金余额比较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可作为贷方记入各会员国账下的 19 493 000 美元余额少 478 000 美元。 

表 3 

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有现金赤字的已结束维持和平特派团 

（千美元） 

类别 金额 

现金资产 5 365 

减：负债 105 877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的业务赤字 (100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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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文表 4 显示 100 521 000 美元业务赤字在各特派团的分配情况。 

 

表 4 

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有现金赤字的已结束维持和平特派团 

（千美元） 

特派团 金额 

联危核查团 (131) 

联莫行动 (1 489) 

联索行动 (20 823)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民警团 (8 438) 

联柬联络队 (41 881) 

中非特派团 (27 759) 

合计 (100 521) 

 

9. 大会在第 57/323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处理已结束但有现金赤字的维持和

平特派团所欠各会员国的款项问题。拖欠会员国的款项是会员国没有支付摊款的

直接结果。 

10. 2004 年 3 月 1 日说明（A/58/723）中指出，安全理事会于 2004 年 2 月 27

日设立了一个新的驻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安理会还于 2004 年 2 月 29 日

宣布它准备在海地建立一支后续稳定部队。秘书长还向安全理事会建议，联合国

东帝汶支助团在 2004 年 5 月 20 日之后再延续 12 个月。安全理事会还就联合国

可能在布隆迪和苏丹开展的行动进行讨论。 

11. 截至 2004 年 3月 31日，维持和平储备基金的现有现金金额为 1.503 亿美元，

其中包括利息收入 1 104.6 万美元，预计将用于支付最多三个新行动的立即需要

的启动费用。上一段中指出，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和其他可能设立的维持和平行

动将超出基金的现有限度。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预算将提交大会第五十八届会

议续会第二部分审议。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授权设立新的维和行动，在大会能够

审查及核准有关预算及需要分摊的款项之前，立即需要一些现金。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将请大会授权通过摊款提供临时经费，直到这些行动的预算在 2004 年秋

第五十九届会议主要阶段提出为止。 

12. 尽管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预算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续会上将获核准，并

且将请大会授权通过摊款提供临时经费，以便为新行动筹资，但在收到摊款之前，

维持和平储备基金将是为所有这些行动筹措资金的手段。经验表明，在发出摊款

通知到收到捐款之间，约有 60 至 120 天的严重滞后时间。因此，维持和平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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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中的现有现金（1.503 亿）不够应付下一个财政年度第一季度所有可预见的

现金需求。这样在开始各阶段必须向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足够经费，以便能够

在计划时间内采购设备、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安排军事和警察人员进驻，以及

征聘文职人员。 

 二.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 
 

13. 秘书长建议，按照大会第 58/288 号决议，到 2004 年 6 月 30 日把 84 446 000

美元作为贷方计入会员国帐下之后，其余现有现金总计 94 238 000 美元保留到

2004 年 10 月 31 日，以补充维持和平储备基金，为新设维持和平行动提供初期所

需费用。 

 

—————— 


